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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設置資源回收設施之電子電器販賣業應設置資源回收設施之電子電器販賣業應設置資源回收設施之電子電器販賣業應設置資源回收設施之電子電器販賣業者範圍者範圍者範圍者範圍、、、、設設設設

施設置施設置施設置施設置、、、、規格及其他應遵行事項公告事項第四項規格及其他應遵行事項公告事項第四項規格及其他應遵行事項公告事項第四項規格及其他應遵行事項公告事項第四項、、、、

第五項附表第五項附表第五項附表第五項附表二修正總說明二修正總說明二修正總說明二修正總說明    

為提升廢電子電器回收成效，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以下簡稱本署）

於九十九年十二月三十日公告「應設置資源回收設施之電子電器物品販

賣業者範圍、設施設置、規格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並於一百零一年四月

一日修正實施迄今。 

為增進民眾與電子電器販賣業者對廢四機回收政策之瞭解與支持，

本署每年舉辦抽獎活動，以提升廢四機妥善回收與再利用成效，迄今已

達成階段性任務，擬修正公告事項第四項、第五項附表二，將部分文字

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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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設應設應設應設置資源回收設施之電子電器置資源回收設施之電子電器置資源回收設施之電子電器置資源回收設施之電子電器販賣業者範圍販賣業者範圍販賣業者範圍販賣業者範圍、、、、設設設設

施設置施設置施設置施設置、、、、規格及其他應遵行事項規格及其他應遵行事項規格及其他應遵行事項規格及其他應遵行事項公告事項公告事項公告事項公告事項第四項第四項第四項第四項、、、、

第五項附表二第五項附表二第五項附表二第五項附表二修正修正修正修正對照表對照表對照表對照表    
修 正 公 告修 正 公 告修 正 公 告修 正 公 告    現 行 公 告現 行 公 告現 行 公 告現 行 公 告    說 明說 明說 明說 明    

四、販賣業者於消費者購買電子

電器時，應依下列規定執行

回收清除工作： 

（一）宣達消費者權益內容

並經消費者簽名或

知悉後，由販賣業者

存查相關文件或紀

錄。內容應載明：「新

購公告指定規格之

電視機、洗衣機、電

冰箱或冷、暖氣機

時，販賣業者應提供

同項目、數量、時間

及同送達地址之廢

四機回收（搬、載運）

無償服務。但不包含

為搬運、拆卸而動用

大型機具、工程或危

險施工等。請於交付

廢四機時向業者索

取回收聯單。消費者

本人簽名確認已被

口頭告知或知悉上

述權益」。 

（二）於交付電子電器時，

如消費者有回收需

求，應依公告事項

四、（一）之權益內

容提供服務。 

 

 

四、販賣業者於消費者購買電

子電器時，應依下列規定

執行回收清除工作： 

（一）宣達消費者權益內容

並經消費者簽名或

知悉後，由販賣業者

存查相關文件或紀

錄。內容應載明：「新

購公告指定規格之

電視機、洗衣機、電

冰箱或冷、暖氣機

時，販賣業者應提供

同項目、數量、時間

及同送達地址之廢

四機回收（搬、載運）

無償服務。但不包含

為搬運、拆卸而動用

大型機具、工程或危

險施工等。請於交付

廢四機時向業者索

取回收聯單，，，，憑單參憑單參憑單參憑單參

加抽獎活動加抽獎活動加抽獎活動加抽獎活動。消費者

本人簽名確認已被

口頭告知或知悉上

述權益」。 

（二）於交付電子電器時，

如消費者有回收需

求，應依公告事項

四、（一）之權益內

容提供服務。 

 

本署每年舉辦抽獎活

動，以提升廢四機妥善

回收再利用，迄今已達

成階段性任務，故刪除

涉及抽獎文字。 



公告修正版 1010301n 

 3

應設置資源回收設施之電子電器販賣業者範圍、設施設置、規格及其他應遵行事項公告事項第五項附表二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表二 
表二 刪除廢四機

回收聯單第

三聯部分文

字。 



公告修正版 1010301n 

 4

 

 

 


